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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宁夏开放大学

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文件
宁职新冠防控〔2022〕4 号

环境卫生检查通报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校园环境卫生管理工作，给广大师生创造优

良的工作、学习和生活环境，促进学校文明建设，根据《城市市

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及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校园环境卫生管理实行学校统一领导，学校爱国卫

生运动委员会主管，学校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由分管校领导和相

关处室负责同志组成，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后勤服务处，负责

校园环境卫生管理具体指导、安排、检查等工作。校内各部门要

明确专人负责本部门区域内的环境卫生管理工作，物业公司负责

校园环境卫生日常管理服务工作。

第三条 校园环境卫生管理主要包括校容校貌卫生设施的建

设与管理、校办公区、教学区、实习实训楼宇等公共场所卫生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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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、饮食（食品）卫生和服务行业卫生管理、废弃物的清运和处

理、环境保护、污染防治等工作。

第四条 校园环境卫生管理是一项经常性、群众性的工作，

各部门应密切配合，物业公司应认真负责严格履行合同规定的管

理服务职责。经常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国家和自治区、银川市有关

环境卫生管理法规和科普知识，提高师生的环境卫生意识，养成

爱护校园、保护环境、讲究卫生的良好习惯。

第二章 校园环境管理

第五条 校各部门和广大师生都有保持校园环境整洁、美观

的义务和责任，所有通知、公告、广告、海报、消息等应一律张

贴在广告栏内，严禁在校园墙壁、公共设施或树木上乱贴乱画、

乱涂乱刻及钉挂物品。在校园内设置广告、标语牌、橱窗、标志

牌及悬挂条幅等须报校有关部门审批。

第六条 加强校园园林绿化管理。绿化公司应及时对行道树、

绿篱、花木、草地进行修剪、中耕、除草、施肥，防治病虫害。

任何人不得随意践踏草地、损害树木、采摘花果。

第七条 因建设等需要挖沟破路、架杆走线、在道路两侧和

公共场地堆放物料、搭建临时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施工的，须提

前报学校主管部门审批。施工工地应当设置护墙（栏）或者围布

遮挡，并设有明显标识，护栏或围布以外不准施工或堆放物料。

工程竣工后，应及时清运渣土，清理和平整场地。室内装修临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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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堆放，应该服从学校有关部门管理，及时自行清除垃圾、杂物

等，恢复原状。

第八条 校园内不准私自擅自设置商业摊点，设置前须报校

后勤服务处、保卫处批准，统一规划和布置。

第九条 严禁在校园内焚烧落叶、枯草、垃圾及其他废弃物。

第十条 严禁在校园内空坪隙地种植瓜果蔬菜，在住宅前后

种植花草必须整洁有序，不得影响公共环境和他人生活。物业公

司定期对校园内空坪隙地进行巡查，发现有违规种植瓜果蔬菜和

在室外乱种植花草现象应立即进行清除。

第十一条 按照《银川市城市养犬管理规定》，加强校园内

饲养宠物犬管理，严禁饲养大型犬类，严禁在公共场所遛狗。按

照卫生防疫部门的有关规定，严禁在校园内和家属区饲养家禽家

畜和鸟类。

第十二条 校园内车辆必须按规定线路、规定速度行驶，禁

止在校园内鸣笛。严禁机动车、非机动车乱停乱放，严禁在消防

通道上停放车辆。

第十三条 加强对校园内的冷热水及空调暖气管网、天然气

管网、输电线路、通讯及消防监控网络等设施设备维护维修保养，

有关部门应经常检查，防止发生跑、冒、滴、漏现象，消除事故

隐患。

第三章 校园卫生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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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校园卫生的清扫保洁工作，由物业公司负责，后

勤服务处应加强监管。

（一）校园内道路、运动场、停车场、办公楼、报告厅、图

书馆、学生公寓、食堂餐厅周边环境卫生由物业公司按照合同约

定内容，实行全日制保洁。

（二）协同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学校校园周边管理，严禁乱停、

乱摆、乱占阻碍交通和影响市容的行为发生。

（三）根据学校爱卫会的安排，各部门应积极组织学生打扫

公共卫生责任区的卫生。

第十五条 校园环境卫生清扫保洁的要求标准为：公共场所

无垃圾堆积物、无纸屑、无痰迹，物业公司对公共区域实行 24

小时全日制保洁，学生宿舍、教室、会议室、办公室、食堂和卫

生间要做到干净卫生。

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按照规定的地点和方式倾

倒生活垃圾，不得向路面、绿地、井窖倾倒生活垃圾和废弃物。

禁止随地吐痰、乱扔果皮、纸屑、烟蒂，禁止在办公楼、教学楼、

宿舍楼的通道及公共场所堆放废弃物和生活垃圾。严禁向窗外倒

水倒茶、乱扔杂物。

第十七条 坚持文明施工，依法依规施工。学校及各部门和

教职工个人维修改造，须报校主管部门批准同意后，在规定时间

内施工，施工期间产生的垃圾由施工方和住户清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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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校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要协调社区和学校

相关部门认真做好校园灭鼠、灭蚊、灭蝇、灭蟑等除“四害”工

作。

第十九条 食堂、食品出售等饮食和服务行业的卫生工作，

由其主管部门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监督管理。

第二十条 按照垃圾分类处理有关规定，在所有公共场所摆

放垃圾分类收集箱，将垃圾分类投放到收集箱中，物业公司应及

时收集和清运。物业公司清运生活垃圾和废弃物应做到当日产生

的垃圾当日清运，不得积存。装运现场必须清扫干净，采用封闭

运输，沿途不得遗撒。物业公司应对垃圾收集箱定期进行洗刷清

洁、灭害消毒，防止污染环境、孳生蚊蝇。

第二十一条 对易燃、有毒和含有放射性及危险性的废弃物

（如电池医疗垃圾等），必须按规定投放到规定地点，由物业公

司进行无害化分类处理，严禁倒入生活垃圾箱或随意遗弃倾倒。

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

第二十二条 校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卫生

检查评比活动，并将检查评比情况在全校通报。对在校园环境卫

生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，给予表彰和奖励。并将每

次检查评比结果收集存档，作为年终文明单位评比考核和个人评

奖的参考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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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，将视情节给予警

告，责令改正，通报批评或经济处罚。凡在文明创建和上级卫生

检查工作中不达标或给学校造成不良影响的，将追究相关责任人

的责任。

第二十四条 物业公司必须严格遵守合同规定，加强对校园

环境卫生的管理服务，学校监管部门将不定期对物业公司管理情

况进行检查考评，根据检查考评结果进行奖惩处理。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涉及空隙地种菜，巡查、工作由校爱卫

会牵头负责，由物业公司具体落实；涉及交通、治安、消防、养

犬管理等综合治理工作由保卫处牵头负责；涉及文明创建，个人

和单位文明行为的由校宣传统战部牵头负责。


